附件3
信用修复“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基本信息
1.事项名称
信用修复“一件事”
2.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自然人
3.适用范围
行政处罚信息修复、异常经营名录信息修复、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修复
4.办理形式：网上办理、窗口受理
5.法定办结时限：无
6.承诺审批（办结）时限：详见附件4
7.审批（服务）层级：县级及以上
8.是否收费：否
9.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10.是否需要勘验、组织听证、专家评审、检测：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名称）：否
12.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是
13.是否实行容缺办理：是
14.办理时间：
线上平台办理：24小时均可办理
线下窗口办理：工作日
15.办理地址：
线上平台办理：（云南政务服务网专窗网址）
[bookmark: _GoBack]线下办理地址：芒市政务大厅信用修复综合窗口
二、设定依据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2.《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
3.《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4.《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5.《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1号）
6.《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国市监信规〔2021〕3号）
7.《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国家统计局令第35号）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9.《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国家税务局令第54号）
10.《云南省社会信用条例》
三、办理条件
（一）申请行政处罚信息修复，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1.根据《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八条 提前终止公示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行政处罚信息，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义务，纠正违法行为。
（2）达到最短公示期限。
（3）公开作出信用承诺。承诺内容应包括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并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
2.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第六条 除《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处罚，或者仅受到警告、通报批评和较低数额罚款外，其他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六个月，其中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一年，且符合下列情形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信用修复：
（1）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2）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3）未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4）未在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
（二）申请异常经营名录信息修复，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未按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已补报未报年份年度报告并公示。
2.未按规定履行即时信息公示义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的，已经履行即时信息公示义务。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个体工商户的，已经更正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公示信息。
4.通过登记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个体工商户的，依法办理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或者市场主体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
（三）申请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修复，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1.申请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修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之日起满2年，且按照规定履行相关义务或者完成整改要求。
（2）因下列情形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之日起满2年的：
弄虚作假办理变更登记，被撤销变更登记的；
受到限期停止活动行政处罚的；
受到5万元以上罚款处罚的；
三年内两次以上受到警告或者不满5万元罚款处罚的；
被司法机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被登记管理机关作出吊销登记证书、撤销成（设）立登记决定的。
（3）被登记管理机关作出吊销登记证书、撤销成（设）立登记决定后完成注销登记。
（4）完成注销登记。 
2.申请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修复，根据《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45号）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可以向作出列入决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提前移出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1）已经改正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
（2）自改正之日起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满6个月的。
（3）作出不再拖欠农民工工资书面信用承诺的。
3.申请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修复，被列入名单满12个月并符合下列条件：
（1）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2）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或者不良影响。
（3）未再发生《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严重失信行为。
4.申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修复，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第七条 当事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满一年，且符合下列情形的，可以依照本办法规定申请信用修复：
（1）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2）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3）未再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
5.申请统计严重失信企业名单修复，需满足：
公示满6个月后，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改正统计违法行为且未再发生统计违法行为。
6.申请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修复，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按照《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缴清（退）税款、滞纳金、罚款，失信主体失信信息公布满六个月，或当事人已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罚金的，且公布期间无新增税收违法行为；不属于五年内被确定为失信主体两次以上的。
（2）失信主体破产，人民法院出具批准重整计划或认可和解协议的裁定书，税务机关依法受偿的。
（3）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期间，因参与应急抢险救灾、疫情防控、重大项目建设或者履行社会责任作出突出贡献，且公布期间无新增税收违法行为；不属于五年内被确定为失信主体两次以上的。
（4）公布期满3年。
（5）自然人死亡。
（6）被冒用身份信息等。
四、申请材料
（一）申请行政处罚信息修复，需提交以下材料：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申请提前终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应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1.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业务办理授权委托书或者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2.行政处罚由处罚机关出具《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申请表》，或者其他可说明相关责任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材料（如缴交罚款的收据、行政处罚机关出具的相关整改证明材料等）。
3.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承诺书。
4.市场监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出申请，需要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书，守信承诺书，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信用中国”网站自收到认定单位共享的准予修复结果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终止公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二）申请异常经营名录信息修复，需提交以下材料：
1.信用修复申请书。
2.守信承诺书。
3.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
（三）申请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修复，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修复，需提交：
（1）移出名单申请表。
（2）履行相关义务或者完成整改的报告。
2.申请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修复，根据《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用人单位申请提前移出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已经改正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证据和不再拖欠农民工工资书面信用承诺。
3.申请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修复，需提交：
信用修复申请书和《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证明材料。
4.申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修复，需提交：
（1）信用修复申请书。
（2）守信承诺书。
（3）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
5.申请统计严重失信企业名单修复，需提交：
（1）信用修复申请书。
（2）统计守信承诺书。
（3）履行法定义务、整改到位的相关材料（如罚款缴款证明、整改报告、一定时期内相关统计指标上报数的佐证资料等）。         
（4）国家统计局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6.申请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修复，需提交：
（1）依照修复条件1申请提前停止公布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停止公布失信信息申请表、诚信纳税承诺书、税法遵从情况证明。税务机关未作出税务处罚，但被公安机关立案的，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及已履行罚金证明。
（2）依照修复条件2申请提前停止公布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停止公布失信信息申请表，诚信纳税承诺书、税法遵从情况证明、人民法院出具的批准重整计划或认可和解协议的裁定书、税务机关在司法程序中依法获得受偿凭证。
（3）依照修复条件3申请提前停止公布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停止公布失信信息申请表、诚信纳税承诺书、税法遵从情况证明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出具的作出突出贡献的证明。
（4）依照修复条件4无需提交材料。
（5）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书》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决定书》。
（6）市场监督部门撤销市场主体登记或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等。
五、其他
按照云南政务服务网要求填写。
